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６８

证券简称：

＊ＳＴ

二重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５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投资者问询事项及解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现将近期接受投资者问询的主要事项及公司回复情况整理并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问询情况

近期，投资者重点关注及问询事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１．

公司前期的一些资产处置措施，能否帮助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实现扭亏目标？

２．

公司三季报的披露时间以及资产处置获得收益后能否在

３

季度实现扭

亏？

二、公司解答情况

对投资者有关问询事项，我公司均及时接听、耐心解答、认真回复，并做

必要记录，回复情况如下：

１．

公司前期的一些资产处置措施，能否帮助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实现扭亏目标？

回复：公司近期实施的一系列资产处置措施，是对适合构建集团高端装

备板块的工业服务类等资产进行剥离，有助于公司专注于重型装备研发与制

造，是为配合集团实现联合重组战略目标所采取的措施。 这部分资产处置后

实现了一定的收益，对弥补公司经营性亏损，实现

２０１３

年扭亏目标有积极意

义。

２．

公司三季报的披露时间以及资产处置获得收益后能否在

３

季度实现扭

亏？

回复：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报披露时间是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公司前三季度业

绩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报披露情况。

特此公告。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2013年10月3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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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８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６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江苏金灌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公司与江苏金灌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金灌投资）为共

同合作设立江苏灌河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下称：灌河港务），在连云港市签订了《关于设立

江苏灌河国际港务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 协议约定，灌河港务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公司现金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金灌投资以合法取得的海河联运区

一期征地红线范围内

７１１．５

亩的土地使用权和海河联运区内经双方审核确认的其他资产

出资，总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以上资产分三期出资到位。

关于以上事项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设立江苏灌河国际港务有

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灌河港务实际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现金，金灌投资因土地指标紧缺，已

实际对灌河港务缴付出资

１３７７

万元，剩余的

３１１．５

亩土地未能及时办理相关手续，无法按约

定出资。

经友好协商，双方签订了《

＜

关于设立江苏灌河国际港务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

＞

补充

协议》。 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甲方：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金灌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一、乙方剩余出资

６２３

万元转由甲方以现金方式增资；

二、乙方股权暂时由

４０％

调整为

２７．５４％

；

三、乙方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双方签订的《关于设立江苏灌河国

际港务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完成对剩余

３１１．５

亩土地的出资工作。

以上事项相关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０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０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０

号临时公

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 公

司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５

月

２３

日和

５

月

２９

日先后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

０２３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７

临时公告和

２０１３－３０

临时公告）， 上述公告已刊登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了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授权董事

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授权

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谈判、签署

框架性协议等。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１

临时公告）， 并于

６

月

１８

日、

６

月

２５

日、

７

月

２

日、

７

月

９

日、

７

月

１６

日、

７

月

２３

日、

７

月

３０

日和

８

月

６

日

先后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３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３４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３６

临

时公告、

２０１３－３７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３９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４３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４５

临时公告和

２０１３－４６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继续延期

复牌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２

临时公告），公司股票延期至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复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８

月

２０

日、

８

月

２７

日、

９

月

３

日、

９

月

１０

日、

９

月

１７

日、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０

月

１７

日和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先后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３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５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６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８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９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６１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６２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６３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６５

临时公告和

２０１３－０６６

临时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

组报告书，并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５

证券简称：顺荣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３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停牌自查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顺荣股份，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５５

）交易价格连续三个

交易日内（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

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为避免二级市场大幅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发布

了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停牌自查公告》，同

时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开市起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广州海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海岩”）原持股

２０％

股权的小股东李劲寄送的《告知函》，其提醒公司董事

会关注标的公司上海三七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七玩”）受让广州

海岩“

３７ｗａｎ．ｃｏｍ

”等域名资产过程未取得其同意，可能引起资产权属的争议。

鉴于李劲在《告知函》中的陈述与三七玩提供的书面材料反映的情况存在一定

出入，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三七玩有关资产权属取得情况进行进一步核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发布了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阶段性自查结果公告》，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就三七玩从广州海岩受让域名等资产情况进行了必要的

自查，目前自查工作尚在进行中，待自查工作结束后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并复

牌。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２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召

开。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３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７

、会议出席人员：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

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会议地点：湖南省益阳市银城南路龙岭工业园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将审议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云南永孜堂制药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一）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８∶３０

—

１１∶３０

时， 下午

１４∶００

—

１７∶００

时；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湖南省益阳市银城南路龙岭工业

园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三）登记方法：

１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２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

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７∶００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 其他事宜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７３７－６３５１４８６

；传真：

０７３７－６３５１０６７

３

、电子邮箱：

ｏｆｆｉｃｅ＠ｈａｎｓｅｎｚｙ．ｃｏｍ

４

、联系人：刘厚尧、杨丽霞、杨湘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法）人出席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

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如无指示，则委托代理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

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序号 议 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云南永孜堂制药有限公司

８０％

股

权的议案

》

（说明：请在“议案”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

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２．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４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预计的补充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２０１３

年三季报对全年的业绩预计

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披露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为亏损

１４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

，

２３４．７

万元。

二、关于业绩预计的补充说明

因行业起伏大，公司产品价格变化较快，三季报中业绩预测范围较大，上下限差额

为

６０００

万元。

经公司财务部门和管理层审慎研究，将预测范围进行缩小调整，预计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亏损

１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９０００

万元。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上述业绩预计是公司初步测算结果，一旦超出预测范围，公司将及时公告。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２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股东钟利钢先生

及罗永忠先生的通知。 钟利钢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高管锁定股

２０

，

３５３

，

７５０

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８５％

）质押给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购约定履行期限为

１２

个月。罗永

忠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高管锁定股

１９

，

６１６

，

２５０

股和无限售流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合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５％

）质押给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购约定履行期限为

１２

个

月。 上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钟利钢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２８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８０％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２０

，

３５３

，

７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５％

。 罗永忠先生共持有公

司股份

２６

，

１５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２３％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２１

，

６１６

，

２５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５．１５％

。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６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获得中国

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进行

了披露。 随后公司将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资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备案，并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 根据证

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激励计划草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

公司于今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草案及修订部分确认无异议

并进行了备案。 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程序召开董事会审议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１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本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魏连速先生关于其股票进行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魏连速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５４０

，

０００

股，

高管锁定股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深圳市高新投保证担保有限公司，本次质押股份占魏连

速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

１１．９８％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

。相关质押登记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该项股权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魏连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０

，

８６４

，

８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８．３８％

；其中质押的公司股份数为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９５．８６％

，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７．６２％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７

公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７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２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发出，并以电话方式确认。

３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

４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同意签署购买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９３％

股权意向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与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大股东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股权合作关系， 公司拟购

买民生加银所持有的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９３％

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６８

的对外投资公告。

２

、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正常生产及后续产能增长的需要， 恒丰公司拟向银行申请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贷款，担

保截止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６９

的对外担保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２

、反担保承诺函。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７

公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８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精达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与民生加银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加银”）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公司拟购买民生加银所持有的民生电

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电商”）

３．９３％

的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签署购买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９３％

股权意向协议的议案》。 本次股权购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与民生加银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意向性协议，转让价格等具体事项需双方签订正式的《股

权转让协议》，并经法定程序批准后实施。

一、 交易概述

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第一家与商业银行形成对应关系的银商紧密合作型企业。 公司旨在以

建设形成基于中小微客户需求， 融合电子商务与金融活动， 实现产业链交易高效撮合的一流市场化平台为基

础，向中小微企业及个人提供完善的信息平台、服务平台、撮合平台、做市平台等综合性电商和金融服务。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民生电商

６１％

的股权， 为民生电商第一大股东。 经过双方商谈，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与民生加银签署了 《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公司拟购买民生加银所持有的民生电商的

３．９３％

股

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志翔

公司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猎德大道

６８

号

营业执照：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２２４１８６

注册资金：

２．２５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投资咨询。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非全资附属公司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龙

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

６

号

营业执照：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７８６０３７９

注册资金：

３０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经营电子商务（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计算机软件、网络

技术开发、销售，网络系统集成；大型批发采购分销网路的建设；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经济信息咨询；市场调研及数据分析；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劳务等等。

民生电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深圳市设立，出资人包括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福

信集团有限公司和东方商业投资公司。 是国内第一家与商业银行形成对应关系的银商紧密合作型企业。

四、《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定价原则

双方约定以民生电商当前的公司账面值对应所转让股权数量的价值为作价参考依据， 在此基础上由双方

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格。

２

、付款条件和支付方式

若本次交易的正式《股权收购协议》能够如约签订，公司将按照正式协议约定支付股权收购款。

３

、有关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分担

在本次交易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公司将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

损。

４

、合作实施步骤和其他安排

１

）签订本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公司与民生加银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２

）交易各方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尚需通过交易双方及民生电商各自公司所有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３

）各方签订正式股权收购协议

在交易双方权力机构批准后，双方应在

３０

天内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各方协商延长期限的除外；

否则，各方均有权单方书面通知解除本协议。

５

、协议文本生效条款

１

）本意向协议书应由协议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２

）本意向协议书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非经各方一致同意，不得终止本协议，本协议其他条款另有约定

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参股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将有利于本公司在做好现有主业的同时，积极寻找新的业务合作伙

伴，推动公司发展新的业务，加快公司利润增长，提高资产的效益，进而有利于本公司的长期发展。

六、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１

、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股权转让事项须经各方权力机构审批通过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确定，《股权

转让协议》能否签订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２

、本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签署后，具体交易价格、交易价款支付时间等，在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确定。

３

、本意向协议仅为交易双方就《股权转让协议》事项进行下一步工作的指引，本意向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

行商讨解决。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７

公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９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市恒丰铜材有限公司（简称“恒丰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

此前公司没有为恒丰公司提供任何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被担保人承诺，对于由该项担保给本公司造成损失负责全额赔偿；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被担保子公司情况概述

恒丰公司，注册资金

１

，

２８９．２１

万元（人民币，下同），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７０％

。金属材料拉丝加工及

生产废料回炉加工；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建筑材料、针纺织晶的销售；镀镍线；镀锡线；镀银丝生产加工

（限分支机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３３

，

６８３．１８

万元、净资产

２１

，

６３７．０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２

，

０４６．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９

月份恒丰公司实现净利润

２

，

１５３．３１

万元。

二、担保主要内容

为了正常生产及后续产能增长的需要， 恒丰公司拟向银行申请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贷款，

担保截止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此次担保截止目前尚未实施。

恒丰公司股东何如森先生及财产共有人孙巧英女士承诺以个人全部资产对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

公司为常州市恒丰铜材有限公司做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三、公司董事会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公司召开了五届十次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

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恒丰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截止到公告日的担保总计为：

１９４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

１９４

，

３９９．７１

万

元的

９９．７９％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１９４

，

０００

万元，无逾期担保。

担保截止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决议；

股东何如森先生及财产共有人孙巧英女士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７

公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０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

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

２

、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道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但同一股

份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５

、提示公告：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公告；

６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

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公司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方式；

（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３

）发行数量；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

（

６

）限售期；

（

７

）上市地点；

（

８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批准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５

、《关于批准深圳市庆安投资有限公司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６

、《关于批准大连饰家源有限公司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７

、《关于批准大连祥溢投资有限公司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９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

权委托书附后）并携带上述文件；社会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

股东为

ＱＦＩＩ

的，凭

ＱＦＩＩ

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未登记不影响在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会议开始前，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登记及联系地址：

（

１

）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道精达股份三楼董秘办；

（

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６２

）

２８０９０８６

；

（

３

）联系人：胡孔友、周江；

（

４

）传真：（

０５６２

）

２８０９０８６

；

（

５

）邮政编码：

２４４０６１

。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参加网络投票。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７７

；投票简称：精达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１

元

代表议案二之第

１

个子议案，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代号

１－２０

总议案

９９．００

一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二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方式

２．０１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２

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３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４

５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

２．０５

６

限售期

２．０６

７

上市地点

２．０７

８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２．０８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０９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三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００

四

关于批准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４．００

五

关于批准深圳市庆安投资有限公司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５．００

六

关于批准大连饰家源有限公司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６．００

七

关于批准大连祥溢投资有限公司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７．００

八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８．００

九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９．００

十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１０．００

十一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１．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

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代号

１－２０

总议案

９９．００

一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二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方式

２．０１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２

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３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４

５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

２．０５

６

限售期

２．０６

７

上市地点

２．０７

８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２．０８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０９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三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００

四

关于批准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４．００

五

关于批准深圳市庆安投资有限公司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

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５．００

六

关于批准大连饰家源有限公司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６．００

七

关于批准大连祥溢投资有限公司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７．００

八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８．００

九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９．００

十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１０．００

十一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１．００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其

它空格内划“

－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

月

＿＿＿＿

日

附件

２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基本规则

１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７７

投票简称：精达投票

２

、买卖方向：买入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申报股数代表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表决方法：

本次大会对议案进行分项表决，网络投票表决方法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的议案

７３８５７７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网络投票表决方法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２０

总议案

７３８５７７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对表决项

１

项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７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对表决项

１

项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７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

、对表决项

１

项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７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股东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议案进行表决申报，但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３

、股东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

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４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３

，

９１６

，

６００

股

●

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０６

日

●

本次上市后股改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２２

，

９９２

，

１４５

股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

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否安排追加对价： 否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改限售股持有人关于本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

１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交通控股”）和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华建交通”）

特别承诺：

①

交通控股和华建交通持有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沪高速”）的原非流通股份自

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②

交通控股和华建交通在宁沪高速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提议并投赞成票：宁沪高速当年的

现金分红比例将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的

８５％

。

（

２

）交通控股、华建交通、江苏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交通建设”）和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交通工程”）特别承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全部由交通控股、华建交通、

交通建设和交通工程协商承担。

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股东未存在违背承诺行为。

本次申请上市的股改限售股持有人无上市特别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是否发生变化： 否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是否发生变化： 有

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变化情况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刊登在公司第一批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市公告中。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是否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否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股改保荐机构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宁沪高速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作出的承诺；宁沪高速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六、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１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３

，

９１６

，

６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０６

日；

３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

单位

：

股

）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股份数量

１

江苏省连云港市港航监督处

１５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１５０００ ０

２

淮安市地方海事局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６ ８００００ ０

３

淮安市淮阴地方海事处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４

徐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

徐州市交通运输局运政稽查支队

）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５

苏州市吴中区航道管理处

６４００ ０．０００１３ ６４００ ０

６

广证深部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９ ４０００００ ０

７

南京郎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０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２７０００ ０

８

雅都大酒店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２００００ ０

９

溧阳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０

无锡海通物流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３００００ ０

１１

常州市国土资源局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３００００ ０

１２

南京市江宁医药总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２００００ ０

１３

常州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３００００ ０

１４

南京羽舜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５

常茂生物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６ ３０００ ０

１６

建湖县交通运输局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６ ８００００ ０

１７

苏州市地方海事局

（

苏州船舶检验局

）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３００００ ０

１８

无锡市金宇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９

李瑛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７９ ４００００ ０

２０

华其园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１

无锡市北塘区城市管理局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２

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４１００００ ０．４２５ ２１４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３

江苏省宝应县运输管理所

１４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８ １４０００ ０

２４

南京国华贸易发展总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５

盐城市地方海事局

（

盐城市船舶检验局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６ ８００００ ０

２６

江苏省太仓市水产供销总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２００００ ０

２７

溧阳瑞源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８

苏州苏明装饰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９

无锡城镇集体工业联社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０

北京昌宏实业总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３１

江苏省宝应船闸管理所

１６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１６０００ ０

３２

北京显像管总厂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５００００ ０

３３

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４

无锡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５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１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１５００００ ０

３６

江苏省烟草公司苏州市公司

３６９２００ ０．００７ ３６９２００ ０

３７

常州糖烟酒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６ ８００００ ０

３８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３９

常州市金汇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４０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建设局

１８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６ １８０００ ０

４１

南京沿江工业开发区公路管理站

１６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１６０００ ０

４２

南京沿江工业开发区运输管理所

１１１０００ ０．００２２ １１１０００ ０

４３

无锡市自来水总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４４

盐城市盐都区交通运输局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４５

赖鸣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２００００ ０

４６

吴欣

２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２１０００ ０

４７

劳华胜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７９ ４００００ ０

４８

苏州市虎丘区交通旅游局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５００００ ０

４９

常州星光电子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５０

其他全部账户

２２

，

９９２

，

１４５ ０．４５６ ０ ２２

，

９９２

，

１４５

合 计

４６

，

９０８

，

７４５ ０．９３ ２３

，

９１６

，

６００ ２２

，

９９２

，

１４５

４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无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５

、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第一批流通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第二批流通时间定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４

日，第三批流通时间定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第四批流通时间定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７

日，第五批流通时间定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第六批流通时

间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第七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时间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上市流通，第八次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时间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市流通， 第九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时间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上市

流通，第十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２９

日上市流通，第十一次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３

，

２９４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１７

日上市流通。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国家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

股份

４６

，

９０８

，

７４５ －２３

，

９１６

，

６００ ２２

，

９９２

，

１４５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４６

，

９０８

，

７４５ －２３

，

９１６

，

６００ ２２

，

９９２

，

１４５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３

，

７６８

，

８３８

，

７５５ ２３

，

９１６

，

６００ ３

，

７９２

，

７５５

，

３５５

Ｈ

股

１

，

２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

，

２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４

，

９９０

，

８３８

，

７５５ ２３

，

９１６

，

６００ ５

，

０１４

，

７５５

，

３５５

股份总额

５

，

０３７

，

７４７

，

５００ ５

，

０３７

，

７４７

，

５００

八、上网公告附件

１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其他文件


